
歪
St4EIU {3\nrB$1

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

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之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E20251意见书第0391号

才
广
传
，
浩
\
\



目 录

第一部分 前言

一、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 I

方法与限制

四、释义与简称

三、声明事项....................... ''' 2

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概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二) 项目性质............................................................... 4

(三)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4-5

(四) 项目审批’睛况......................................................... 5

(五) 项目实施主体......................................................... 5-6

专项债券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四、结论意见

三、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7-8

签章页



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

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120251意见书第0391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海盐县卫生健康局 (下称 "委托人")

的委托，担任其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下称本项目) 专项债券发

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第一部分前 言

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l、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 43号)

3、《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方法与限制

(一) 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2、与相关主体的有关人员会面和访谈；

3、核查相关主体网络渠道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4、查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专项债券项目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

5、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作出的法律判断。

(二)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与限制

1、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

均是一致的；

2、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订和递交；

3、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 声明、保证 (无论书面还是口

头作出的) 均为真实、 准确的；

5、描述或者引用法律1句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均是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所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事实、信息和数据；

6、本所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实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保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某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三、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贝忖旨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报送，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4、委托人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委托人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

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 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真实的

邱

飞



四、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 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厂含义：

浙圣律 120251 意见书第 0391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法律意见书 1指1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x程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
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1居新铭律师、俞佳伟律师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

指荆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
'' 1限内以公益'r4a目对应的政府'ie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e、的政

府债券口

专项债券

本次债券 指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专项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化1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专项债券发行所从事之
''1前期准备工作

会计师事务所 1指1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

告》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己
指1革整体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口折中会咨

(2025) 第 1629 号1

浙江省政府1指浙江省人民政府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1指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43号 )



第二部分正文

项目概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是落实 《中共中央匡1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和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举

措，推进我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县传统中医药现状， 破解发展瓶颈，

提升服务能力， 满足辖区群众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 本项目符合海盐县

卫生健康事业 "十四五" 规划，资金、土地基本具备。因此，项目建设是必要且可

行的。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 拟对海盐县中医院医疗卫生集团总院进行中医特色全面改造提升， 改造

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

(2) 拟建 2000 平方米的中医药体验馆， 拟对百步镇、于城镇、通元镇三个分

院院区医疗能力提升建设， 新增建设用地约 65 亩 (其中百步院区 25亩，于城院区

20亩，通元院区20亩),新增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约3.25万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35 万平方米，同步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及医疗专项设备

(3)新增医疗床位约290张。

(4) 建设智慧化共享中药房、 数字中医智能云系统

(二)项目性质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领域为民生服务， 项目 自身能产生一

定收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H属于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属行业领域为民生服

务，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投资估算

根据 《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盐发改投 ( 2023 ) 26 号) , 项目估算总投资 46000 万元。

2、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46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9200 万元，均由财政预算

安排， 资金尚未到位， 项目 资本金占比 20%;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800 万元，

占比 80%。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

升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口折中会咨(2025)第1629

号] :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36800万元，其中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资金1500

万元(系从嘉兴海河联运示范区海盐多式联运工程 2024 年度 6 月已发行专项债资金

中调剂而来，债券期限为20年，债券年利率为2. 49%) ; 2025年计划发行专项债资

金 10500 万元 (其中 2025 年 2 月已发行专项债资金 5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20 年，

债券年利率为 2. 03%; 2025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资金 4500 万元，系从海盐县南北湖

山林景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2025 年 4 月发行的专项债资金中调剂而来，债券期限为

20 年，债券年利率为 2. 01%; 本次计划发行专项债资金 1000 万元) ; 2026 年计划

发行专项债资金 10000 万元； 2027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资金 10800 万元； 2028 年计划

发行专项债资金 4000 万元；债券期限均为 20 年。假设 2025 年至 2028 年拟发行专

项债券融资年利率为3. 3%,每半年支付利息，最后一年偿还本金，项目收益实现前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统筹安排。

3、募集资金使用：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日资本金来源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本金占比20. 00%;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四) 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口

开列批复文件：

《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盐发改投 (2023) 26号) 立项, 项目代码为

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已取得

2302--330424--04--01--625546。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取得了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符合专项

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 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l、《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升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盐发改投 (2023) 26 号) , 本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海盐县卫

生健康局。

2、项目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海盐县卫生健康局

单位住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中兴路9号

单位性质:机关单位

负责人:郭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30424329933965L

3、项 目建设期： 项 目计划于 2025 年 3 月开工， 建设工期 36 个月

子2028 年 2 月份竣工。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经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机关

单位 ,负责本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符合政府地方专项债券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主

体要求，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海盐县中医药数字化改革整体提

升工程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浙中会咨(2025)第 1629

号1 , 经专项审核，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项 目运营收入为医疗收入， 由门急诊收入和住院收入组成。 项 目债券

存续期内医疗收入系根据海盐县中医院2023年度医疗收入分析预测而来。

预计

海盐县中医院 2023 年度医疗收入合计为 17, 937. 55万元，其中门急诊收入

11,322.73万元，门急诊人次为386970人次；住院收入6,614.82万元，实际开

放床位312张。

本项目门急诊收入以2023 年海盐县中医院实现的门急诊收入及门急诊接诊

人次计算所得的每人次门急诊收入为基数，在项目建成后首年预计新增门急诊

182000人次的情况下，2028年项目预计门急诊收入为2, 662. 66万元。本项目住

院收入以2023 年海盐县中医院实现的住院收入及实际开放床位(312 张)计算所

得的单位床位创收为基数，项目新增 290 个床位，项目建成后首年实际开放 70%

床位的情况下， 2028 年项目预计住院收入为 2, 151. 94 万元。



参考2021年至2023年海盐县中医院医疗收入增长情况，假设项目收入每年增

长比例为4%。

2、运营成本及税负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为医疗成本，由人员经费、药品费、卫生材料费及其他商品与服

务费组成。考虑医务人员与床位数配比，预计项目需新增医护人员约为121人。2023

年海盐县中医院人员经费约为23万元/人/年，预计项目建成首年人员经费约为

26. 66 万元/人/年。考虑床位实际开放情况后，2028年人员经费为 1, 129. 05 万元(半

年) 。参考2023年海盐县中医院各项运营成本占医疗收入的比例，项目其他运营成

本按照上述比例及预测的 2028 年医疗收入计算得出。

3、根据上述项目运营收入成本，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收入303, 022. 26

万元，项目运营成本 223,754.64 万元，项目运营收益 79,267.62 万元，可用于偿

还债券本息的收益 79, 267. 62 万元。 本项 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 目收益

79,267. 61万元，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58,414.0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

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 36, 项目 自身产生的收益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各项运营收入所对应的

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隋况。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运营收益能够覆盖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专项评价报告》由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2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01684507709P) 、浙江省财

政厅于 2018年5 月 21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33000393,

批准执行文号：浙财会字(2009)4号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

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2017年3月1日核发的《律师

蓦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300007964955896) 。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

度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浙江圣

文律师事务所，具备为专项债券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具备在法律意见书签字的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实施主体系经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机关单位，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备项 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取得了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立项，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要求。

本项日资本金来源及占比符合规定，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具有稳定的预

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收入能保障偿还专项本金和利息，专项债券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本项目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项目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具备公开

发行专项债券的条件，专项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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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

二0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